
 

刘晓春：提前归还房贷，需

遵循市场与法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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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刘晓春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副院长 

最近市场上出现了比较多的提前归还按揭贷款现象。要求提前还贷的

客户多，甚至还遇到了“还款难”。伴随这一现象也出现了一些争论。争

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应该降低存量房贷利率，也有观点认为提前还贷说明居

民消费意愿不强甚至下降。 

之所以会出现提前还贷，其背后折射的是市场资金价格变化，市场上

各利益相关方围绕着资金价格变化进行的利益权衡。这是市场中的正常现

象，需要分析原因，不必过度解释，扭曲真相。 

解决这样的利益问题，应该遵循市场原则和法治原则，由各相关方通

过市场博弈以求得各自利益的平衡。也就是说，要发挥市场自身调节的作

用，尽可能不用行政手段进行干预，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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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还贷”博弈背后 各方动机何在 

首先，借款人的考虑。 

借款人目前最直接的对比是当下新按揭贷款申请人所享受的利率低于

自己过去所借按揭贷款的利率。然后是其他可能的融资渠道的成本，比如

目前个人经营性贷款、消费贷款、小微企业贷款等的利率，同样低于原有

的按揭贷款利率。过去按揭贷款申请难，具有稀缺性，借款人愿意承受高

于其他贷款利率的按揭贷款利率。而现在，获得按揭贷款不仅容易，并且

利率还低，则借款人在心理上会感觉原有贷款的利率偏高了。 

借款人第二个考虑是未来房价的趋势。如果未来房价是上涨的，并且

能覆盖按揭贷款的成本，那当然是有利的。但如果不能覆盖，甚至房价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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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上涨的空间或者会下跌，那么相比于继续承担高成本的按揭贷款，提前

还贷就成为更优选择。更其甚者，干脆选择把房产都卖了。 

借款人第三个考虑是其他资产配置的收益。当其他资产如银行理财、

基金、债券、股票等投资的收益高于按揭贷款利率时，借款人则更愿意将

资金配置于这些资产而非贷款买房。去年以来，这些资产的收益大为降低，

有些甚至亏损，许多借款人更愿意将这些资产撤回，在没有好的投资方向

的情况下，就希望提前归还按揭贷款。 

借款人以上这些考虑都是合理的，无可厚非。不过，这些考虑都是基

于当前市场情况作出的判断，并没有考虑未来市场变化和借款人自己未来

的需求。如果借款人把相当部分甚至所有其他资产配置的资金都撤回并用

于提前还贷，就相当于把自己资产的流动性都锁定了。当市场各类资产收

益上涨，也意味着市场资金供不应求，那时按揭贷款的申请可能不会像当

下这么容易，同时利率也不会像当下这么低。当然，不同人的未来也可以

有其他的各种状况。 

其次，商业银行的考虑。 

在存款利率没有下降的前提下，贷款利率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

商业银行的压力。目前，一些新发生贷款的利率在让利实体经济的过程中

有所下降，商业银行利差收窄，效益下降。在不违反合同约定的情况下，

尽可能减少居民提前还贷的量，这是商业银行的一种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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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来看，目前的低利率会持续多久还是一个疑问。前些年许多观

点认为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是全球趋势，然而，现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只有

日本的零利率政策还在负隅顽抗。我国去年底以来出台的各项稳经济、促

发展的措施正在逐步产生效果，当经济重新步入上升通道，一些利率限制

一旦放开，下半年市场利率有可能会掉头向上。按揭贷款是长期贷款，如

果当下按低利率签订贷款合同，银行或许暂时有些微利，未来则可能面临

存贷利差倒挂的风险。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商业银行对存量房贷给予降

息的意愿就更低了。这时候，商业银行更倾向：第一，尽可能阻止提前归

还房贷；第二，减少新的按揭贷款等长期贷款发放，保持资源的灵活性，

待利差进入合适区间再发放此类贷款，但这对当前稳房地产、加快投资将

产生反效果。 

也正是基于上述考虑，一些商业银行的基层行，为了留住部分客户，

愿意用个人经营性贷款等方式替换按揭贷款。既满足客户降低利息成本的

诉求，又留住有房屋抵押的资产，同时还能完成小微企业贷款等普惠金融

监管考核指标。再一方面，虽然短期收益受到影响，但因为小微企业贷款

等期限比较短，未来随着市场利率上升，还是有机会调整的。 

其三，其他相关方的考虑。 

所谓其他相关方，是指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人群，包括房地产开发商、

房地产企业股票投资人、房地产企业债券投资人，以及相关资产支持的金

融产品持有人等。近年来，这个庞大的群体在各个场景下无差别呼吁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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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促进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尤其在当下，更是希望通过降息等手段引

导更多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以期在稳住房地产市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振

信心，重现房地产行业往日辉煌。 

降准降息、放开信贷闸门，一定时期内会引导大量资金进入市场，抬

高资产价格。如果如其所愿，有关政策能够专门针对房地产行业，则必然

能抬高房地产相关资产的价格。 

在法治原则下 尽可能地交给市场 

作为追求盈利的市场主体，以上各方的各自考虑都在情理之中，也是

市场在有效配置资源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市场就是在各方利益的博弈

中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的。面对这样的状况，不应简单地判断他们提出的

诉求哪个更合理、更公平，也不应简单以行政的方式统一决断，还是应该

在法治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交给市场来解决。 

对于“提前还贷”现象和房贷利率调整问题，应让市场主体遵循市场

原则和法治原则充分博弈，摒弃父爱主义的“一刀切”做法。 

应该让借款人与商业银行在原有房贷合同基础上进行协商，寻求解决

之道。面对大量提前还贷情况，各家、各地商业银行可以依据所在区域房

地产市场和商业银行间竞争态势，确定自己的策略，比如，是全部满足提

前还款需求，还是协商降低利率及降多少。全国各地房地产市场情况不同，

没有必要脱离借贷双方原有合同，制定全国统一的存量房贷利率打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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